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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竞技体育公平竞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这一理论视角，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

结果公平 3 个时序阶段，辅以机会平等问题补充论述，对伦敦奥运会有关公平竞争的案例进行评

论与分析。分析认为竞技体育起点公平问题不可消除，只能采取经济与技术援助的方式，缩小由

竞争起点的不对等造成的竞争差距。过程公平问题受到竞赛价值选择、规则制定、运动员行为、

裁判员行为、气候变化、场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并不能塑造一个公平的结

果，国际组织机构的评价和国际媒体舆论的力量可以影响和改变结果公平。机会平等是公平竞争

的前提，但是机会平等的实现，并不总是能获得公平的比赛结果。总体来说，公平竞争是一种理

想，人类的所有努力只能无限接近公平竞争的理想状态，让比赛看起来更合理，尽可能平衡各方

利益关系以减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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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fair competition related cases occurring during the  
London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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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such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s the time sequence of a fair competition incident occurring to a com-

petitive sport, including such 3 time frames as start point fairness, process fairness and result fairness, coupled with 

supplemental expatiation on issues such as opportunity equality, the author reviewed and analyzed fair competition re-

lated cases occurring during the London Olympic Games,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issue of start 

point fairness in competitive sports cannot be eliminated, competition differences caused by the inequality of competi-

tion start points can be diminished only by means of economic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he issue of process fairness is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competition value selection, rule establishment, athlete behavior, referee behavior, weather 

change, venue environment etc; start point fairness and process fairness cannot produce a fair result, yet the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power of speech of international media can influence and change result fairness; 

opportunity fairness is the precondition of fair competition, but the realization of opportunity fairness cannot always 

turn out a fair competition result; in general, fair competition is an ideal, so all the efforts made by human beings can 

only make competition infinitely close to the ideal condition of fair competition, make games look more reasonable,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parties as much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reduce controvers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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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竞争是日常生活和竞技体育中一个重要的道

德概念，是评价体育竞赛道德和行为表现的核心内容。

国内学者有关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研究积累了一定成

果，讨论主题分布在概念内涵[1]、伦理思辨[2]、科技异

DOI:10.16237/j.cnki.cn44-1404/g8.2013.05.011



 
32 体育学刊 第 20 卷 

 

化[3]、制度建设[4]、行为分析[5]、文化比较[6]等方面。但

也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国内研究极少引用国外文

献，这就失去了一个可供借鉴与提高自身的机会。二

是国内研究对公平竞争的案例讨论不足。公平竞争是

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活动，随着社会变迁和

人们观念的改变，新的变化和案例层出不穷，这就需

要针对有争议、有价值的公平竞争案例具体分析，进

而对现有公平竞争理论进行补充、更新与提升。2012

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不断上演的裁判事件给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同时对公平竞争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本研究尝试从竞技体育公平竞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

(时序性)这一理论视角，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

结果公平 3 个时序阶段[7]，并辅以机会平等问题补充论

述，对伦敦奥运会有关公平竞争的案例进行分析，以

期深化对竞技体育公平竞争道德规范的认识。 

 

1  起点公平问题的案例与辨证 
竞技体育的起点公平是指竞赛主体的起点条件实

现平等。依据地理、经济、人种、技术资源差异形成

的国家竞技体育发展比较优势，世界体坛呈现多元化

的优势项目分布格局，如美国的游泳、田径、篮球，

中国的乒乓球、跳水、羽毛球，英国的自行车，肯尼

亚的长距离跑，牙买加的短距离跑等。每个国家的比

较优势不尽相同，由此面临的公平竞争起点也不尽相

同。例如具有高新技术创新特点的比赛项目，赛车、

帆船、滑冰等，对于经济和技术资源发达国家具有起

点竞争优势[8]153，对于肯尼亚、牙买加等经济与技术落

后国家则处于起点竞争劣势。按照竞技体育公平竞争

倡导的理念，比赛中仅仅取决于身体的先天优势及训

练意志所达到的水平[9]。科技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过度

发展且加速技术异化过程，对公平竞争精神造成极大

伤害，这种隐性伤害带来的起点不公平并没有伴随世

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而减弱，反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在

不断加剧[10]，总体上形成了起点竞争不公平的两极分

化格局。 

欧美各国间具有相对平等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起点公平问题表现不突出，即在相对平等的大背景下，

地域或机构的资源投入差异可忽略不计。面对新世纪

国际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国际体育组织权力机构淡

化起点公平问题，标榜欧洲体育利益代理人身份，延

续固有价值标准，为更大的不公平提供庇护所。以博

斯曼法案为标志，新一代将会积极投身于欧美预设的

价值框架中奋进赶超，遵循欧美体育价值准则(欧美的

即是国际的)，让起点不平等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竞

技体育的国际秩序格局已形成强大惯性，这种力量、

观念和评价取向不可扭转。例如，伦敦奥运会女子 50

米自由泳预赛，来自莱索托王国的选手梅森普·提科，

被媒体评价为比赛中的一个“特殊存在”，不能因为竞

争起点问题的不对等，而在比赛中谦让 1 米游泳竞赛

距离，这种让分行为(为实现竞争对等而进行的让利行

为)在日常游戏中更为常见，但在国际竞赛体系中则是

天方夜谭。讲“公正竞赛”就不能要“公平竞争”，提

倡“公平竞争”就必然会剥夺“公正竞赛”[11]，这是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道德体系中 大的价值悖论。1968

年墨西哥奥运会史密斯和卡洛斯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

拳头更具讽刺意味，或许他们只想宣泄，“快来看看吧，

我们享受不到全球经济、科技、教育的改革发展成果，

却仍能拿到冠军。”公平竞争的不对等关系不能彻底根

除，只能采取经济与技术援助的方式，缩小由竞争起点

的不对等造成的竞争差距。让世界各国运动员共享同一

个起点，而不仅仅体现在竞赛程序的公平性方面。例如，

中国体育品牌匹克友情赞助伊拉克体育代表团，伦敦奥

运会更是无偿为伊拉克运动员提供比赛服装和相关设

备，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的风范，

以及为解决公平竞争起点不公平问题做出的努力。 

 

2  过程公平问题的案例与辨证 
竞技体育的过程公平亦称机会公平、程序公平或

形式公平，包括规则制定、运动员行为、裁判行为、

气候变化、场地环境等比赛过程中各环节的公平竞争

问题。规则制定的两个重要参考因素，即围绕哪个利

益群体和哪个价值标准来制定规则。从利益的角度来

说，民主的真正含义不是说把谁都包容进来，而是说

把某些人排斥出去，某些人不能放进来，因为一旦放

进来就形不成共识，民主 终是落实到利益或者政治

上的认同[12]410。每个国家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规则不

可能体现所有国家的意志，应该尽可能顾全大局且平

衡主要利益，体现大多数国家的意志。因霸权体系影

响，也存在制定规则垄断问题，即少数人自行制定对

少数人或国家地区有利的规则[13]，绝对公平是不存在

的。例如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小组赛 8 名运动员因

消极比赛被取消资格，运动员恶劣的不道德竞争行为

应该受到严厉谴责，但不可否认规则的漏洞是造成运

动员消极比赛的源头。具体规则的制定问题应该体现

程序正义的精神，必须遵循多数国家或成员国代表参

与商议的规则制定程序，涉及消极比赛事件的中国、

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羽毛球运动强国，令人匪夷

所思的是，这些国家竟然没有规则制定的代表权和话

语权。运动员“自愿参与比赛”必须以规则正义为基

本前提，即运动员必须参与规则商议(或代表参与)并



 
第 5 期 黄璐：伦敦奥运会有关公平竞争的案例分析 33  

 

认同达成共识的规则，才符合“自愿参与比赛”的程

序公平精神。 

从价值的角度来说，规则制定中的价值选择会对

公平竞争产生影响。例如，比赛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在比赛的影响力和关注度方面，女性明显处于弱势地

位，要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和社会影响，只有让男女

一起比赛，如在高尔夫、射箭、射击、马术等项目上

实现性别平等的可能性[8]58-59。再如参赛年龄和身体残

疾问题，这些竞争差异条件的引入一方面扩充了奥运

会的价值内涵，体现了平等与自由的奥林匹克竞技精

神，另一方面运动员在参赛年龄和身体残疾问题上的

不对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不公平竞争。年龄问题在

马术、射击等体能与力量要求不高的项目上可能对成

绩影响不明显，并未成为决定比赛成绩的主要因素，

自 1896 年第一届奥运会举办至今，已有 121 位超过

50 岁的大龄选手摘取了共计 183 块奖牌[14]。在体操、

田径等体能与力量要求较高的项目上可能对成绩影响

较明显，例如伦敦奥运会女子跳马决赛中的 37 岁德国

选手丘索维金娜，吊环决赛中的 39 岁保加利亚选手约

夫切夫，都是体操项目难得一见的老将。为维护残疾

人作为正常人参加夏奥会的权利，伦敦奥运会南非田

径选手皮斯托瑞斯成为奥运史上首位参加正常人奥运

会的残疾人，正常人的双腿和假肢的竞争显然是不公

平的，以此引发不断争论。制定公平合理的比赛规则

很大程度上是单向度的利益平衡问题，但是价值选择

也有可能影响规则制定是否公平公正，因为体现多元

价值就会存在价值差异，存在价值差异就会引发规则

争议，引发规则争议就会导致不公平竞争结果。 

体育比赛公平竞争主体包括运动员、教练员、裁

判员、科研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官员、观众、媒体、

赞助商等，其中公平竞争的直接性主体[4]，即运动员、

教练员、裁判员的公平竞争行为是公平竞争主体关注

的焦点。各级各类比赛中必然设立运动员行为规范、

裁判员守则等制度性道德规定内容， 大限度保证比

赛的形式公平。例如伦敦奥运会比赛期间频繁出现的

兴奋剂事件，涉及摩洛哥、哥伦比亚、摩尔多瓦、乌

兹别克斯坦、美国、俄罗斯等国选手，规则对运动员

不道德行为的处罚标准一视同仁，美国和俄罗斯是世

界体育强国也毫不例外。再如伦敦奥运会乒乓球女单

决赛，裁判员对发球违例的判罚近乎苛刻，丁宁罚失

5 分的事实对其比赛情绪形成一定影响。裁判员严格

执法必须提倡，但应尽力做到在一系列比赛中判罚标

准同一，不能在大部分比赛中正常判罚，而在某场比

赛中苛刻判罚。裁判员个人意志不能超越国际比赛一

般判罚尺度，形成“两种标准”，裁判广受质疑的事实

证明，执法该场比赛的意大利裁判员保拉·邦格里成

为比赛的主角和出镜的亮点，对比赛造成一定消极影

响。目前对涉及公平竞争直接性主体的案例讨论较多，

为避免重复，不于赘述。 

气候变化、场地环境等比赛外部环境因素往往无

须提及，因为比赛抽签、交换场地等措施基本保障了

外部环境平等，但在理论层面上仍存在值得争论的问

题。例如伦敦奥运会东道主选手在田径、自行车、跳

水等项目上明显赢得赛场助威优势，事实上很少有比

赛是在中立的观众助威条件下进行[8]48。再如户外气候

变化带来的比赛公平问题，阳光对网球比赛的影响，

大风对足球比赛的影响，一般采取掷硬币挑边和交换

场地的方法解决。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案例，例如，面

对夕阳的网球选手可能影响发挥，但是对手换边后在

同样的场地上，可能夕阳已经落下了。再如速度滑冰比

赛中选手滑过冰面会留下痕迹，赛道会不定时浇水修

复，赛道修复后的第一组比赛选手占有场地优势，有可

能形成不公平的竞争结果， 理想的状态是所有选手面

对同样的赛道冰面，尤其是在自然环境下进行的户外运

动比赛，比赛外部环境的平等是很难实现的[8]52。即便

有可能造成比赛结果的不公平，凭借比赛双方对随机

因素表示承认的契约，很少因此引发争议。很大程度

上归结为抽签、掷硬币和运气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好比彩票中奖的运气一样，每个人都面对相同的机会

和概率，彰显了公平竞争中机会平等原则的精神。 

比赛的结果取决于技能、战术、意志力、裁判、

场地、运气等因素，具有一定戏剧化色彩，行业特点

在参赛者中反复形成心理暗示，乃至达成某种非规则

性契约，换言之，由运气造成的一切可能结果，是每

位自愿参赛的选手必须遵循的规则前提。以“良好的

体育比赛”(Good Sport Competitions)这一理论视角，联

赛一般缺乏紧张感和戏剧性，淘汰赛让机会和运气扮

演了重要角色，联赛(小组赛)和淘汰赛的结合致力于

比赛公平性和戏剧性之间的平衡，因为竞技实力非常

接近的比赛双方，很有可能由“运气球”(机会得分)

决出胜负[8]101。从比赛公平性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完全

“正确的体育比赛”，但运气因素对于增添比赛刺激性

和紧张感，以及形成跌宕起伏的比赛局面具有的积极作

用，远大于运气因素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是建立在“正

确的体育比赛”基础上的“良好的体育比赛”。 

 

3  结果公平问题的案例与辨证 
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构成结果的公平，但结果公

平的程序化又使结果公平本身具有较大的张力。即竞

技体育公平竞争行为评价问题，对典型公平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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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举具有行业道德乃至社会道德的示范效应，由哪

些机构负责评价活动，主要评价标准又是什么？将直

接体现或背离结果公平的内在秩序(由起点公平和过

程公平中的竞争行为决定)。国际上有关竞技体育公平

竞争行为的评价机构呈现多元化，例如国际公平竞争

委员会，欧洲体育道德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国际田

联、国际足联等国际体育组织设立的道德委员会，这

些委员会均扮演对体育道德进行评价的角色，依据不

同的权力行使范畴、道德行为侧重点，公平竞争行为

评价结果表现异同。以国际公平竞争委员会(CIFP)为

例，它的前身是 1963 年在法国巴黎创办的顾拜旦公平

竞赛奖国际委员会组织(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Pierre de Coubertin Fair Play 

Awards)，为欧美国家体育利益服务。冷战结束后，西

方意识到昔日强大的对手垮塌了，世界将迎来崭新的

篇章。西方价值体系以普遍性的名义来为自己的特殊

道路和特殊利益辩护，以国际化的名义推行西方普遍

主义话语[12]29。这一历史时期的欧美体育组织，纷纷从

概念形式上寻求地域性到国际性的过渡，例如国际体

育社会学学会、国际体育哲学学会等。历时 20 年发展

建设，欧美体育组织在概念内涵、程序、形式上更具

国际化色彩，但本质上仍是为推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

和欧美体育价值观服务。 

CIFP 推举的公平竞争行为范例高度体现欧美中

心主义，与欧美体育价值观国际推广的切身利益紧密

联系。赛场上的互助是以强者向弱者施与的技术援助，

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差距是由地域间起点公平因素引起

的，那么这种技术援助本质上是不对等、不正义的。

一些有良知的发达国家公民，致力援助不发达国家的

贫困运动员，至少在运动装备上形成平等关系，在日

渐败坏的世俗风气中寻求人类灵魂和精神救赎。不发

达国家运动员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资源缺失的

训练生活窘态下，仍以淡定、平静、宽容的姿态参与

国际赛事竞争，凭借天赋和训练意志获取优胜，这种

气魄、这种美德，本身就是对种族、民族、逐利欲望

的伟大超越。在具有同等的公平竞争行为表现的前提

下，CIFP 更应该将一年一度的国际公平竞赛奖颁给这

些人。诚然，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作为耐克品牌代

言人的博尔特当属例外，商业动机因素总体上加剧了

国际体育资源的两极分化，却使不发达国家的明星运

动员享受到对等的训练资源条件。 

同时，媒体从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1 世纪

是信息化、媒介化、网络化的时代，大众媒体在制造

认同、塑造观念和改变生活的同时，也在扭曲事物真

实发生的价值本质。CIFP 与国际体育新闻协会(AIPS)

的关系密切，过于依赖运动员的媒体表现，不能客观

反映运动员公平竞争行为的真实情况。一名球员可能

做了一辈子善事，但缺乏媒体出彩的一刻，难以形成

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淹没在茫茫人海和海量信息的“沼

泽”中。一名球员在训练与生活中没有“污点”，在比

赛中注重表现公平竞争行为，媒体镜头捕捉那感人瞬

间，经媒体传播、评奖地域平衡与地缘政治因素推动，

奖杯证书唾手可得。再如，伦敦奥运会叶诗文、孙杨

夺冠后，西方主要媒体无视事实依据和尊重原则，舆

论造谣施加压力，肆意挥舞媒体的“道德审判”大棒，

媒体霸权足以影响结果公平。这充分说明，起点公平

和过程公平并不能塑造一个公平的结果，国际组织机

构的评价和国际媒体舆论的力量可以影响和改变结果

公平。发展中国家惟有不断地与权力抗争，与舆论对

话，才能赢得那份本属于自己的公平结果。 

 

4  机会平等问题的案例与辨证 
竞技体育公平竞争首先必须保证每位参赛者拥有

平等的机会，无论体现在不同种族、信仰、国家等参

赛身份方面，还是在比赛规则、外部环境、场地设备

等方面。机会平等是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是机会平等

的实现，并不总是获得公平的比赛结果。例如百米决

赛的道次分配问题，一是以预赛成绩决定道次，二是

以抽签方式决定道次。世界高水平百米决赛成绩差距

在 0.1 s 甚至 0.01 s 之间，道次差异有可能决定 终的

比赛成绩[8]48。如果实力稍逊的选手获得 好的道次并

终取胜(或提升名次)，并不是合理的公平竞争结果。

如果以预赛成绩决定道次，又未能实现机会平等。如

伦敦奥运会男子体操吊环决赛，陈一冰具有夺冠优势

并以预赛第一的成绩晋级，在体现机会平等精神的抽

签决定出场顺序环节，陈一冰抽到了极为不利的出场

顺序。因为相隔多名运动员比赛，裁判评分容易出现

“审美疲劳”，这对于前两位出场比赛运动员不利，而

事实证明，第一个出场的陈一冰在难度相同且完美完

成的前提下，遗憾负于 后一个出场的巴西选手萨内

蒂(下法未站稳)，这是实现机会平等却导致不公平比

赛结果的典型案例。并且有可能对比赛过程形成负面

影响。在体操、游泳、田径、跳水等项目预赛中，具

有夺冠实力的球队或运动员为保存竞技实力，极有可

能出现不尽全力比赛的情况，降低了比赛竞争性和观

赏性。实际上，在实现机会平等与结果公平之间只能

选其一。射击项目预赛成绩带入决赛，获得了较为公

平的比赛结果，却未能实现决赛阶段的机会平等。 

如果因为特殊的不公平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平等情

况，现行的做法是追加机会补偿[8]46，但是这种机会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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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行为本身是对机会平等精神的破坏。例如“外卡”

制度力求实现参赛区域或身份的全球平衡，在实现平

等表现机会的同时，挤占他国的参赛名额和表现机会。

再如伦敦奥运会女子链球决赛，因现场电子测量仪器

问题，德国选手海德勒第 5 轮未计成绩，遂获得重投

一次的机会，在重投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下，赛后申诉

成功“找回”了第 5 轮未计数的成绩。从海德勒个人

角度，因场地设备不可控因素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应该

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 好的补偿方式是立即进行人

工测量成绩。不同的国家、种族、信仰、意识形态有

异同的世俗目标，公平竞争必须追求中立， 大化平

衡各方利益目标[8]10。换言之，对某个体的利益补偿，

应充分考虑对其他参赛选手形成的影响，甚至可能造

成的不公平比赛结果，这在东道主英国队改判事件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英国选手戴利在男子十米跳台决赛

第一轮发挥失误，遂申诉因观众席相机闪光灯干扰原

因获得重跳机会；普利切斯在男子赛艇轻量级双人双

桨决赛起跑表现不佳，遂申诉因赛艇座椅脱落原因获

得重赛机会；辛德斯在男子团体场地自行车资格赛开

局表现不佳，遂申诉因意外摔倒原因获得重赛机会，

获得机会补偿的英国队 终分获金、银、铜 3 枚奖牌。

机会不平等的事实，引发了其他参赛队运动员的强烈

不满。海德勒申诉事件更为特殊，在获得机会补偿表

现不佳的情况下，赛后成功“找回”更有利于自己的

成绩，可视为二次机会补偿，直接引发中国选手张文

秀对裁判行为难以理解及对奥运会非常失望的不满情

绪。该事件形成的负面示范效应，是在鼓励和纵容比

赛中投机取巧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可视为充分利用比

赛规则获利但不承担责任的作弊行为。例如羽毛球比

赛中获利方佯装未准备好，故意不接对手的高质量发

球[8]96。再如极具隐蔽性的战术犯规和假摔行为，这有

悖于公平竞争倡导的尊重和诚实的价值观。而事实上，

在规则解释范畴内的投机取巧行为，即不能明确区分

是无意违反规则还是蓄意违反规则的获利行为，是行

业内默认且大肆流行的潜规则，甚至夸赞为运动员“智

慧”的体现。伦敦奥运会种种因裁判或改判获得机会

补偿 终导致不公平比赛结果的争议事件，不仅违背

了公平竞争中机会平等原则的精神，也对奥林匹克运

动践行良好的公平竞争价值观造成了恶劣影响。 

 

公平竞争是一种理想，人类的所有努力只能无限

接近公平竞争的理想状态，让比赛看起来更合理，尽

可能地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以减少争议。同时，由于社

会实践活动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发展性的客观存

在，竞技体育公平竞争仅仅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即

相对哪个参照物或价值范畴而言，表现为使利益各方

承认与接受(或多数承认并接受)的公平竞争过程。在

具体实践操作中，应充分考虑公平竞争各要素条件的

作用影响及核心要素的价值取向，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在宏大的竞技体育实践世界中，有更多的道德行为事

件值得个案讨论，期待学界有更多的人关注竞技体育

公平竞争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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